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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凤泉区统计局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4 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关于开展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河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豫

政〔2023〕8 号）、《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新政〔2023〕10 号）、《凤泉区人

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凤政

〔2023〕31 号）要求，我区组织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凤泉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

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在区委区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新乡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统一部署，在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区范围内普

查对象的积极参与，我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单位

清查、现场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

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 年 6 月 15 日，凤泉区政府成立了区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印发《凤

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关于公布凤泉区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的通知》（凤经普

办〔2023〕1 号）文件，成立了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

西忠为组长，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统计局局长、区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为副组长，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机构编制电

子政务中心主任、区发改委副主任等职能部门为组员的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成员小组。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

凤泉区人民政府以及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均相应成立了普

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凤泉区人

民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到人员到位、措施

到位、经费到位。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参与普查工作，充分发

挥各自职能，提供多方保障，确保了普查的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凤泉区按照省、市经普办的统一安排，遵照《凤泉区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实施方案》的

统一规定，以“先核、后摸、再清”三步走的方式，以“宁

重不漏”为原则，全面认真地开展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竖向到顶”的地毯式入户清查。在清查工作中，凤泉区经普

办通过与基本单位名录库数据、四经普数据比较，评估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总量和分布情况。根据

区划代码、行业代码、机构类型、登记注册统计类别等主要

属性指标，对清查数据分类汇总，开展查遗补漏工作。将工

商年报正常未普查、上年度纳税正常未普查、新注册单位未

普查、法产关联单位未普查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非正常填

报的单位筛选出来推送给普查小区进行二次普查，再次普

查、审核、上报，最后将编办、民政、市场监管、税务、金

融、交通运输的非正常填报单位反馈给各部门进行确认。力

争把工作做细、做精、做准。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普查

员在深入企事业单位的过程中积极宣传经济普查的目的和

意义，积极争取普查单位对此项工作的支持。在清查方式上

以边入户、边宣传、边填报、边收审的方式，建立日通报制

度，把每日上报进度通报到乡（镇）、街道办事处统计站。

对已录入的清查单位进行质量抽查和验收。全区上下统筹兼

顾，形成合力，经过为期 3 个多月的清查摸底，圆满完成了

清查工作。

三、开展普查登记

按照《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要求，普查登记工作

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 月 1 日全面启

动，在省、市经普办的工作部署下，凤泉区各乡镇办、各部

门紧紧围绕数据质量这一核心，以高度的责任感，一丝不苟

地做好普查登记工作。为让经济普查宣传的效果达到最佳，

区普查办与区委宣传部结合，通过多种渠道宣传经普知识，



并在各个主干道上拉横幅，滚动电子屏进行宣传。针对入户

登记和数据处理，建立经济普查乡镇包联制度。包联小组按

照“谁包联谁负责”的原则，严把数据验收和质量关。将区

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分成五个组，实行工作责任制，分别包

保全区各乡镇的经普工作，做到任务到组，责任到人。即：

包保组织协调，包保业务指导，包保质量控制，包保检查督

办，对工作进展较慢、积极性不高的普查区及普查员予以通

报，取得了较好成效。

四、确保数据质量

为切实提高普查登记数据质量，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数据检查工作，根据全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检

查工作安排，区经普办制定了《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数据质量检查工作方案》。2024 年 5 月 17 日—5 月 24 日，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对抽中普查小区的所

有普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入户检查。在抽查中，

大部分单位的财务报表与五经普平台数据一致。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类型界定错误单位数为 0，不存在漏录、错录情况；

部分普查员填报时进行四舍五入，导致数据有偏差，数据质

量主要经济指标错报率总体控制在国家规定的 10%差错率以

下。

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3459 个，与 2018 年末（2018 年是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96.5%，从业人



员 39070 人，增长 14.6%；个体经营户 7626 个，从业人员

23140 人。总体来看，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

科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区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达到了预期目标。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凤泉区统计局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4 日）

根据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区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

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 3459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1699 个，增长 96.5%；产

业活动单位
1
3716 个，增加 1796 个，增长 93.5%；个体经营

户 7626 个，增加 3598 个，增长 89.3%（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3459 100.0
企业法人 3079 89.0

机关、事业法人 208 6.0

社会团体 21 0.6

其他法人 151 4.4

二、产业活动单位 3716 100.0
第二产业 1294 34.8

第三产业 2422 65.2

三、个体经营户 7626 100.0
第二产业 433 5.7

1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
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
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第三产业 7193 94.3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

是：批发和零售业 1176 个，占 34.0%；制造业 933 个，占

27.0%；建筑业 272 个，占 7.9%。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

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5465 个，占 71.7%；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904 个，占 11.9%；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319 个，占 4.2%（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459 100.0 7626 100.0

农、林、牧、渔业* 9 0.3 - -

制造业 933 27.0 233 3.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 0.3 1 0.0

建筑业 272 7.9 209 2.7

批发和零售业 1176 34.0 5465 71.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5 3.6 904 11.9

住宿和餐饮业 16 0.5 -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2 1.8 87 1.1

房地产业 61 1.8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8 4.6 146 1.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54 4.5 45 0.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0 0.9 44 0.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3 1.2 319 4.2

教育 108 3.1 63 0.8

卫生和社会工作 35 1.0 43 0.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7 1.4 67 0.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15 6.2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

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

分组中采矿业、金融业单位数过少，则不再单列该项，合计数仍包含该项。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9070 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13990 人。第二产业的从业人

员为 21416 人，占 54.8%；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17654 人，

占 45.2%。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23140 人，其中女性从业人

员 7199 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制造业 17993 人，占 46.1%；批发和零售业 4269

人，占 10.9%；建筑业 2609 人，占 6.7%。在个体经营户从

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3008 人，

占 56.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651 人，占 15.8%；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473 人，占 6.4%（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39070 13990 23140 7199
农、林、牧、渔业* 26 15 - -

制造业 17993 6123 932 35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20 218 3 1

建筑业 2609 519 1188 297

批发和零售业 4269 1405 13008 570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78 225 3651 90

住宿和餐饮业 144 97 0 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73 171 500 83

金融业 48 17 - -

房地产业 853 368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40 591 743 9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48 301 299 4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24 85 84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71 183 1473 319

教育 2518 1907 371 25

卫生和社会工作 590 397 131 9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0 88 757 9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976 1280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



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
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74.02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61.54 亿

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12.48 亿元。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84.52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12.56 亿

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71.96 亿元。

2023 年，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

业收入 243.18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160.82 亿元，

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82.36 亿元（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74.02 184.52 243.18

农、林、牧、渔业* 0.40 0.11 0.11

采矿业 - - -

制造业 116.61 52.61 137.1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0.03 47.82 11.96

建筑业 34.43 15.87 21.54

批发和零售业 33.05 13.94 45.5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58 5.84 9.56

住宿和餐饮业 0.15 0.12 0.2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50 0.65 1.48

金融业 3.30 - 0.48

房地产业 57.98 29.82 3.2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56 0.94 4.1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40 1.52 3.8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9.53 1.90 0.7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27 0.21 0.74

教育 5.21 3.05 1.01

卫生和社会工作 2.43 1.33 0.4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60 0.04 0.7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2.99 8.75 -

注：1、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

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

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

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2、表中法人单位负债合计数不含金融业数据。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

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

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

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

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

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

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

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

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凤泉区统计局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4 日）

根据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区第二产

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2
945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63.5%；从业人员 18913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4.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940 个，占 99.5%；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统计类别 5 个，占

0.5%。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18770 人，

占 99.2%；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统计类别

143 人，占 0.8%。（详见表 3-1）。

2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

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45 18913
内资企业 940 18770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统计类别 5 143

注：表中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单位数均小于 3，因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

象信息，不再单列，与“其他统计类别”做合并表述。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制造业 933 个，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 个，分别占 98.7%和 1.3%。在工

业行业大类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9.4%、

15.6%和 9.4%。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制造业 17993 人，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20 人，分别占 95.1%和

4.9%。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8.3%、12.5%和 9.5%（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45 189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20 197

食品制造业 15 53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9 315

纺织业 17 449

纺织服装、服饰业 5 32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0 90

家具制造业 5 31

造纸和纸制品业 20 40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5 23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6 1027

医药制造业 9 13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4 99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5 179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 12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9 746

金属制品业 81 171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7 2368

专用设备制造业 89 1526

汽车制造业 25 76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5 17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83 345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1 22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0 17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7 10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9 810

注：表中合计数包含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皮革、

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因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36.65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26.8 %；负债合计 100.43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9.6%。

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9.08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4.4%（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36.65 100.43 149.08
农副食品加工业 1.36 0.39 1.22

食品制造业 2.60 1.31 2.4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70 0.05 1.16

纺织业 2.26 1.78 2.04

纺织服装、服饰业 1.61 0.17 1.6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34 0.06 0.37

家具制造业 0.10 0.01 0.17



造纸和纸制品业 1.90 0.98 2.9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4 0.14 0.8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05 0.01 0.1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12 0.01 0.0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14 1.75 6.89

医药制造业 1.20 0.37 0.8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74 1.93 9.0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1.75 12.95 16.9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13 0.52 1.8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85 4.45 27.97

金属制品业 9.53 3.74 9.79

通用设备制造业 11.50 3.52 12.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9.00 3.38 8.48

汽车制造业 3.43 1.26 4.3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29 0.02 0.5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4.53 13.31 22.1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10 0.21 1.28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9 0.05 0.21

其他制造业 0.06 0.02 0.0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85 0.08 1.2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35 0.14 0.3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8.66 47.33 11.3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38 0.49 0.60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纱 万吨 0.37

布 万米 269

化学纤维 万吨 -

家用电冰箱 万台 -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

钢材 万吨 2.81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

水泥 万吨 282.06

化肥（折 100%） 万吨 -

起重机 万吨 -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 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万吨 -

发电量 万千瓦时 192443.87

其中：火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192443.87

水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

风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

太阳能发电量 万千瓦时 -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272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338.7%；从业人员 2609 人，比 2018 年末减

少 40.3%。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29.0%，土木工

程建筑业占 34.6%，建筑安装业占 9.6%，建筑装饰、装修和

其他建筑业占 26.8%。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22.0%，

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49.1%，建筑安装业占 11.3%，建筑装饰、

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17.6%（详见表 3-6）。

表 3-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72 2609



房屋建筑业 79 574

土木工程建筑业 94 1282

建筑安装业 26 294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73 45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4.43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199.7%；负债合计 15.87 亿元，比 2018 年

末增长 134.4%。

2023 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1.54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59.2%（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4.43 15.87 21.54
房屋建筑业 4.52 0.93 3.46

土木工程建筑业 22.23 12.15 11.38

建筑安装业 3.72 1.69 3.68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3.96 1.10 3.03

注释：

[1] 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

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

统计类别单位数合并后仍小于等于 3 的，文字表述与表格均删除，合

计数仍包含该分类数据。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凤泉区统计局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4 日）

根据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区第三产

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3
1176

个，从业人员4269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31.5%和46.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57.1%，零

售业占 49.9%。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批发业占 62.7%，零售业占 37.3%（详见表 4-1）。
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76 4269
批发业 671 2675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4 4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8 95

3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

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58 23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18 63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8 24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26 915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28 630

其他批发业 190 663

零售业 505 1594
综合零售 111 361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36 118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54 14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23 69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28 95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47 180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52 143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05 347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49 136

注：表中合计数包含批发业贸易经纪与代理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因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

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0%（详见表 4-2）。

表 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76 4269
内资企业 1176 426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3.0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90.2%；负债合计 13.9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96.6%。



2023 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5.58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22.6%（详见表 4-3）。

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3.05 13.94 45.58
批发业 23.21 11.18 33.46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0.22 0.08 0.2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0.37 0.05 0.75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99 1.09 4.8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36 0.07 0.41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18 0.01 0.1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8.28 4.03 13.1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6.68 4.01 8.09

贸易经纪与代理 0.01 0.00 0.02

其他批发业 5.18 1.86 5.81

零售业 9.84 2.76 12.12

综合零售 2.04 0.54 2.0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0.61 0.08 0.74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10 0.33 1.2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0.35 0.20 0.52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0.56 0.07 0.61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64 0.69 2.36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0.93 0.28 1.16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73 0.46 2.37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0.88 0.11 1.04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

单位125个，从业人员1478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84.0%

和 121.6%（详见表 4-4）。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5 1478
道路运输业 100 1194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3 14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0 266

邮政业 2 4

注：表中合计数包含管道运输业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因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

息，不再单列。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 100.0%。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100.0%（详见表 4-5）。

表 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5 1478
内资企业 125 147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125819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04.1%；负债合计 58430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42.4%。

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95603 万元，比 2018 年增长 321.9%。（详见表

4-6）。

表 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125819 58430 95603



道路运输业 101371 45898 86559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608 24 542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3292 12494 7782

邮政业 547 14 720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16 个，

从业人员 144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00.0%和 23.1%。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25.0%，餐

饮业占 75.0%。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住宿业占 45.8%，餐饮业占 54.2%（详见表 4-7）。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6 144

住宿业 4 66
餐饮业 12 78

正餐服务 8 41

注：表中合计数包含旅游饭店、一般旅馆、民宿服务、其他住宿业、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

服务、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其他餐饮业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因单位数量过少，为保

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15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63.7%；负债合计 0.12 亿元，

比 2018 年末下降 17.3%。

2023 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25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25.0%（详见表 4-8）。



表 4-8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15 0.12 0.25
住宿业 0.08 0.12 0.08

旅游饭店 - - -

一般旅馆 0.08 0.12 0.07

民宿服务 - - -

其他住宿业 0.01 0.0014 0.011

餐饮业 0.07 0.0039 0.17
正餐服务 0.04 0.0030 0.11

快餐服务 0.01 0.03

饮料及冷饮服务 - - -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 - -

其他餐饮业 0.02 0.0009 0.03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 61 个，从业人员 466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

长 79.4%和 253.0%（详见表 4-9）。

表 4-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 46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2 8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6 7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3 385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

资企业占100.0%。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中，内资企业占100.0%（详见表4-10）。

表 4-10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 466

内资企业 61 46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24991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1041.9%；负债合计

6487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4328.0%。

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8256万元，比2018年增长648.0%（详见

表4-11）。

表 4-1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24991 6487 1482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267 134 398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5904 1564 413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820 4789 10294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61个，比2018

年末增长84.8%。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20个，物业管理



企业33个，房地产租赁经营4个，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5%、

增长73.7%和增长300.0%。

2023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853人，

比2018年末增长115.4%。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39人，

比2018年末增长29.9%；物业管理企业626人，房地产租赁经

营51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11.4%和下降27.1%（详见表

4-14）。
表 4-14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 853
房地产开发经营 20 139

物业管理 33 626

房地产租赁经营 4 51

注：表中合计数包含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因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

息，不再单列。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0%。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100.0%

（详见表4-15）。

表 4-1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 853

内资企业 61 85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7.98亿

元，比2018年末增长319.8%。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50.4

亿元，物业管理企业1.04亿元，房地产租赁经营企业6.31亿



元，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363.7%、增长153.7%和增长165.1%。

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9.8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

长151.5%。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28

元，比2018年增长33.3%（详见表4-16）。

表 4-16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7.98 29.82 3.28
房地产开发经营 50.40 27.07 1.89

物业管理 1.04 0.14 0.85

房地产租赁经营 6.31 2.59 0.43

注：表中合计数包含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因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

息，不再单列。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51

个，从业人员1305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74.5%和 131.8%。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17.2%，

商务服务业占82.8%。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中，租赁业占15.2%，商务服务业占84.8%（详见表4-17）。

表 4-1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1 1305

租赁业 26 198

商务服务业 125 1107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占100.0%（详见表4-18）。

表 4-1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1 1305
内资企业 151 130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5614万元，比2018年末下降49.4%。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

单位资产总计13502万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2112万元，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95.0%、下降62.5%。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9363万元，比2018年末

下降85.4%。

202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41890万元，比2018年增长451.4%（详见表4-19）。

表 4-1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45614 9363 41890
租赁业 13502 2296 8613

商务服务业 32112 7067 33277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

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

统计类别单位数合并后仍小于等于 3 的，文字表述与表格均删除，合

计数仍包含该分类数据。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凤泉区统计局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4 日）

根据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区第三产业中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

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154

个，从业人员 104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033.3%和

1014.9%。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4
151个，从业人员1047人，分

别比2018年末增长4933.3%和 1013.8%（详见表5-1）。

4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

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1 1047
研究和试验发展 23 131

专业技术服务业 42 399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86 517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0%。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99.6%（详见表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1 1047
内资企业 149 104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40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372.1%；负债合计1.52亿元。

2023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3.87亿元，比2018年增长83.2%（详见表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40 1.52 3.87
研究和试验发展 1.20 0.34 0.41

专业技术服务业 1.50 0.43 1.43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3.69 0.76 2.03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 30 个，从业人员 224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75.0%和

0.0%。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个，比 2018 年末

下降40%；从业人员13人，比2018年末下降77.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394029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443.6%；负债合计18449

万元，比2018年末下降10.4%。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903万元，

比2018年增长67.5%。

全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

单位年末资产1313万元，比2018年末下降97.3%。本年支出

（费用）合计2312万元，比2018年增长265.7%。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40个，从业人员268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10.5%

和 170.7%（详见表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0 268
居民服务业 17 108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5 85

其他服务业 8 7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10826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793.5%；负债合计1064

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1055.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413万

元，比2018年增长487.1%（详见表5-5）。

表 5-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10826 1064 7413
居民服务业 4025 589 352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4300 347 2587

其他服务业 2501 127 1301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教育法人单位108个，从业人员251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00.0%和 72.3%。其中，行政事业

及非企业法人单位61个，比2018年末增加125.9%；从业人员

2140人，比2018年末增长79.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6165 万元，比

2018年末增长115.2%；负债合计19793万元，比2018年末增

长 8438.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091 万元，比 2018 年增长

463.9%。

全区教育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25939 万

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13.4%。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28462



万元，比2018年增长90.3%。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35个，从

业人员590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50.0%和 121.0%。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21个，比2018年末增长110.0%；

从业人员445人，比2018年末增长75.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134

万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78.2%；负债合计 876 万元，比 2018

年末下降85.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15万元，比2018年增

长59.7%。

全区卫生和社会工作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

产21162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47.4%。本年支出（费用）合

计8105万元，比2018年增长174.4%。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47个，

从业人员190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13.3%和 131.7%。其

中，企业法人单位38个，从业人员147人，分别比2018年末

增长171.4%和 81.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855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504.2%；负债合计276万元，比

2018年末增长23.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572万元，比2018

年增长597.2%。

全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

资产176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450.0%。本年支出（费用）

合计531万元，比2018年增长73.8%。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全区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215个，比 2018年末增长24.3%；从业人员3076 人，增

长28.3%。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44325万元，比2018年增长80.9%。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

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

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

统计类别单位数合并后仍小于等于 3 的，文字表述与表格均删除，合

计数仍包含该分类数据。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无同期数，无

法计算。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凤泉区统计局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4 日）

根据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区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等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法人单位
5
6 个

6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5.8%。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3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50%；高端装备制造业1个，占16.7%；生物产业1

个，占16.7%；绿色环保产业1个，占16.7%。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年末，全区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5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

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6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9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之和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9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225%；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

位的8.9%，比 2018年末提高4.9个百分点。

2023年，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7.40 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

收入的8.7%。

2023年，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R&D（全

称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经费支出3121.5万元，比

2018年增长 758.5%；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18.6%，比 2018年

提高16.6个百分点。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

请量2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9件；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

为40.9%，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23.3个百分点。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133

个，从业人员1006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70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35

个，占26.3%；数字产品服务业18个，占13.5%；数字技术应

用业60个，占45.1%；数字要素驱动业20个，占15.0%。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

制造业 401 人，占 39.9%；数字产品服务业 61人，占 6.1%；

数字技术应用业463人，占46.0%；数字要素驱动业81人，占

8.1%。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



制造业2.22亿元，占47.2%；数字产品服务业0.33亿元，占

7.0%；数字技术应用业1.47亿元，占31.3%；数字要素驱动业

0.68亿元，占14.5%。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全区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33个，比 2018 年增长 1550.0%，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的32.0%。

2023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人员折合全

时当量388人年，比2018年增长2182.4%。

2023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1.68亿元，比2018年增长1580.0%。

2023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176件，比2018年末增长3420.0%，其中发明专利申请31件，

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17.6%。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年末，全区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139个，从

业人员1013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15.9%和 38.2%；资产

总计37693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241.2%。

2023年末，全区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120个，从

业人员 932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63.6%和 49.4%；资产

总计33019 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241.8%；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42183.9万元，比2018年增长173.4%。

2023年末，全区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19 个，从业人员 81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72.7%和降低

25.7%；资产总计4673.6 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 237%；本年

支出（费用） 3631万元，比2018年增长274.3%。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

（2023）》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

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

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

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

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

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

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4]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个

大类。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

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

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5]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

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

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 种类型。

[6]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

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

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

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

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

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

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7]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8]表中的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没有 2018 年同期

数，无法比较。

[9]表中的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没有 2018 年同期

数，无法比较。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凤泉区统计局

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4 日）

根据凤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区分区域的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 3459 个。位居前三位的乡镇（办）是：大块镇 1458

个，占 42.9%；耿黄镇 1088 个，占 31.5%；宝西社区 367 个，

占 10.6%。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产业活动单

位 3716 个。按乡镇（办）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7-1。

表 7-1 按乡镇（街道）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产业活动单位数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459 100.0 3716 100.0

宝西街道办事处 367 10.6 423 11.4

宝东街道办事处 181 5.2 214 5.8

大块镇 1485 42.9 1539 41.4

耿黄镇 1088 31.5 1168 31.4

潞王坟乡 338 9.8 372 10.0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9070 人，位居前三位的乡镇（办）是：耿黄镇 13810 人，

占 35.3%；大块镇 12391 人，占 31.7%；宝西街道办事处 5468

人，占 14.0%（详见表 7-2）。

表 7-2 按乡镇（街道）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其中：女性

合计 39070 13990

宝西街道办事处 5468 2185

宝东街道办事处 3364 906

大块镇 12391 4435

耿黄镇 13810 5400

潞王坟乡 4037 1064

注释：

[1]“规上”法人单位，指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

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

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

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

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

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规模以

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



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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